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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3 号

——指数基金指引》的立法说明

一、立法考虑

近年来，公募指数基金发展较快，在发挥资产配置工具

属性、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、服务财富管理、服务实体

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时，个别指数基金也暴露出

忽视标的指数质量等问题，需相应完善风控机制。

为规范指数基金投资运作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促进

指数基金高质量发展，证监会制定了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

金运作指引第 3号——指数基金指引》（简称《指引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于 2020年 7月 31日至 8月 31

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 6份书面反

馈意见。社会各界总体认同《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同时也

提出了个别修改意见。合理意见已吸收采纳。

三、《指引》主要内容

《指引》共十三条，主要对管理人专业胜任能力、标的

指数质量、指数基金投资运作、ETF及联接基金特殊监管要

求等进行规范。具体为：

（一）在产品注册环节，强化管理人专业胜任能力和指

数质量要求。一方面，明确管理人在人员配备、制度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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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等方面的底线要求，压实管理人在各业务环节的职责。

另一方面，严控指数质量，以指数“市场代表性强、流动性

好、透明度高、具备可持续性”为目标，对指数成份券选取、

指数编制等提出原则性要求。具体量化指标授权沪深交易所

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予以明确，增强规则适用弹性。

（二）在产品持续运作环节，聚焦投资者保护与风险防

控，强化产品规范运作。一是坚持指数基金被动投资定位，

规范非成份券等投资；二是按照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，健全

指数成份券出现重大负面事件的应急调整机制，基金法律文

件中明确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等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安排，

充分揭示潜在风险；三是为降低投资者成本，明确新产品的

指数使用费由管理人承担；四是强调 ETF及联接基金运作的

底线要求。

（三）加强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协同，提高监管有

效性。充分发挥沪深交易所一线监管优势，强化交易所在指

数基金上市交易、标的指数具体规范等方面的自律管理职责。


